上 海 建 桥 学 院 文 件

沪建院科〔2009〕7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的通知
各系、部门、研究中心（所）：

为进一步提高学校整体科学研究水平，推动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根据学校科研管理的相关文件， 201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集中申报工作现在开始，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201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要着眼于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基础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应用研究要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力求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鼓励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鼓励老、中、青结合的研究团队。
二、201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申报应紧紧围绕我校学科专业建设发展的实际进行。为此申请者可细致地查阅《上海建桥学院科学研究2009-2012年课题项目指南》（见科研处网页）。该指南集中了各系各部门2009-2012年的科研规划，其中既包含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基础性研究项目（含应用性基础研究）、也有预期可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和前瞻性的项目预研。

三、申报对象为我校在编教职工。但对已有在研校级科研项目及纵向课题未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但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研究。

四、201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的申报内容不得与已立项的校级和纵向项目研究内容相同。申报项目立项后学校将给予一定经费资助。

五、申报程序：

1．项目申请书由所在系（部门）负责审查，系（部门）科研工作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部门公章后报科研处。
2．各系、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对申请书中填写的各项内容进行认真审核、严格把关，签署明确意见，努力提高申报质量。
3．《校级科研项目立项申请书》电子版可从科研处网页下载，报送时全部采用打印稿，一式两份。
4．申报截止日期为2010年1月15日。

申报具体事项可与科研处联系。

联系人：陈洁、卢丽琼、龙玫  

联系电话：5813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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